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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名购销散装汽油的通告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加强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管理，从源头消除涉恐风险隐患，

维护首都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，依据公安部《石油石化系统治安

反恐防范要求》（GA1551-2019）和国家有关规定，现就加强加油

站散装汽油购销管理通告如下：

一、加油站散装汽油实行实名登记购销制度。成品油销售企

业应当建立散装汽油实名登记管理制度，实现登记信息与公安机

关等政府有关部门的共享和工作联动，加强对购油单位或人员的

审查登记管理。单位或个人因正常生产、生活需要购买散装汽油

的，应通过成品油销售企业散装汽油购销实名登记信息系统进行

实名认证和登记购油。

二、不便通过成品油销售企业散装汽油购销实名登记信息系

统登记购油的单位或个人可以到驻地或居住地派出所进行现场

实名登记。单位购油的，经办人携带本人身份证、单位营业执照

复印件和单位委托函，到单位驻地派出所实名登记，并持派出所

出具的实名登记回执到指定加油站购油；个人购油的，携带本人

身份证到居住地派出所实名登记，并持派出所出具的实名登记回

执到指定加油站购油。系统实名认证不成功的单位经办人可以到

单位驻地派出所，个人可以到居住地派出所进行补充实名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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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油站应当认真查验购油人身份信息，对与实名登记信

息不一致的，不得销售散装汽油。对持实名登记回执的单位购油

经办人，应留存回执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单位委托函和经办

人身份证复印件。对持实名登记回执的个人，应留存回执和购油

人身份证复印件。加油站应指定专门加油机开展散装汽油销售服

务。购销散装汽油应使用制式铁桶盛装。

四、购油人未经成品油销售企业散装汽油购销实名登记信息

系统实名认证，也无派出所实名登记回执，强行加油的，加油站

工作人员应当立即报警。对扰乱加油站秩序、侵害加油站工作人

员人身安全、毁坏加油站财物等违法犯罪行为，公安机关将依法

查处。

五、政府公安、城市管理、商务、应急管理等相关主管部门

应当根据法定职责，加强对销售散装汽油各个环节的监督、检查，

对违规销售散装汽油的，责令单位进行整改，并纳入不诚信企业

名录。对违规销售散装汽油导致重大后果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原《关于限制购买销售散装汽油

的通告》（〔2014〕年第 5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